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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保險綱要 
 
合適團體 
 
70 歲以下全職非加拿大人學生（受保人），公司檔案存有其姓名並且該學生持有國際學生簽證；
受保單持有人管理，居住於加拿大；在他們保險的生效日起註冊於加拿大境內受承認的學習機構
的班級中並且已抵達加拿大；而且健康狀況良好，已通過所有入境加拿大的健康需求並已付清其
應付款項。 
 
所有合格人士都有義務保險。 
 
最高賠償限額 
 
任何一保險年度裡所引發之全部費用最高總額為 $1,000,000.00 元 。 
 
事故或疾病所承保之費用 
 
• 因意外死亡，該意外事故發生在出國留學抵達加拿大之後或者發生在完成學業離開加拿大之
前($10,000.00); 

• 因意外死亡，該意外事故發生在受保人作為付費乘客(a) 從受保人的原居國飛往加拿大留學的
途中，或者(b) 在完成學業後從加拿大飛往受保人的原居國的途中($100,000.00)； 

• 醫院的費用包含至基本住院病房； 
• 請護士的費用每保險年度包含最高至 $ 500.00 元 ； 
• 經醫師建議接受職業物理治療家的治療，每次受傷或生病最高賠償達 $1,000.00 元 ； 
• 血漿的費用，全血或氧氣； 
• 診斷所需的 X光及化驗檢查； 
• 費用目錄裡所列舉的內科或外科醫生治療費以及麻醉師的費用； 
• 由職業脊椎按摩師、整骨醫生、手足病 醫生、足科醫生、（經醫師建議）按摩治療師、言語
治療專家或心理學專家提供的服務，每保險年度每專科最高賠償至 $ 500.00 元 ； 

• 由醫院牙科的一位牙科外科醫生在醫院裡所執行的特訂牙科手續； 
• 每年健康檢查的費用； 
• 每年由職業眼科醫師或驗光師所做的眼部檢查的費用； 
• 義肢、眼睛或其它長期義肢用品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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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或疾病所承保之費用（續…) 
 
• 輪椅、鐵肺（人工呼吸器）以及其它用於治療處理的耐用器材的租金； 
• 如果是支架一部份的整型外科用鞋，包括醫師的任何費用，每保險年度最高設計費賠償達 

$200.00 元，每雙達 $100.00元； 
• 助聽器、拐杖、夾板、固定用敷料、捆綁用具以及支架（非牙科用支架）的費用，每保險年
度最高達 $750.00 元； 

• 因口部外在受撞擊接受牙科事故治療最高達 $4000.00 元； 
• 職業陸地急救車的服務最高達 $1000.00 元； 
• 職業空中急救的服務需事先經過省區急救保健服務的批准並且限於省區保健服務計劃保險的
最高賠償金額； 

• 解除疼痛的牙科緊急治療最高達 $500.00 元； 
• 無選擇性省外急救治療費用最高期間至 30 天而非在居住國期間； 
• 經醫師證明為醫學上所需，為照料無法離開醫院的受保人之最近親屬的旅費最高達 

$5,000.00； 
• 處方藥品（不包括口服避孕劑、生殖力藥品、男性模式禿頭治療、停止吸煙治療、不需處方
的藥品、勃起失常治療、食物或營養補及品、肥胖治療、注射或試驗性藥品），每保年最高
達 $10,000.00； 

• 運送過世受保人遺體回其居住國家的運費最高達 $10,000.00； 
• 送無能力的受保人返回其居住國家的費用最高達 $15,000.00。 
 
禁止與限制項目 
 
• 已宣佈或未公開的戰爭或任何其有關行為； 
• 任何種類的恐佈行為； 
• 單獨因使用核子、化學或嚴重摧毀性生化武器而造成的損失； 
• 在任何國家的武裝軍隊裡提供積極全職的服務； 

• 自殺、自我毀滅或任何恐嚇性的嘗試（在神志清醒或不清醒時）； 

• 受保人受聘或企圖犯下非法的行為； 

• 酗酒或毒癮的治療； 

• 參與職業性質的運動、特技或替身飛行、懸掛滑翔、跳傘、特技跳傘、帆傘運動、攀岩、攀
山、高空彈跳、潛水或馬達發動加速的運動； 

• 單獨為領藥而造訪醫院； 

• 第三方所需醫學檢查，包括移民醫學檢查、藥物測試、預防性藥品或疫苗； 

• 特別為申請（或延續）保險做的任何服務或檢查、申請學校、露營、團體、隊伍、群體或計
畫（加入或延續）、 （申請或延續）工作、 法律上需要或手續； 

• 團體檢查、免疫或預防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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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與限制項目（續…) 
 
• 審視、調查或 研究用任何醫師的服務或檢查； 

• 整型手術，除非是醫學上所需； 

• 試驗性醫學治療的費用； 

• 針灸手續； 

• 任何型式的避孕用品； 

• 與不孕有關的治療及諮詢； 

• 自願流產； 

• 懷孕或生產，除了因懷孕而產生的雜疑徵狀之外； 

• 任何有選擇性的治療或手術； 

• 化驗所的服務或臨床病理，除了已提供的之外； 

• 修護的費用、提供或更換眼鏡、隱型眼鏡或所需之處方； 

• 牙科治療費用，並非為更換或修補人工牙齒、假牙或牙科用品的開銷，除了已提供的之外； 

• 旅行時間或哩程的費用； 

• 以電話提供建議； 

• 法院證詞、準備檔案、文件、證書或往來書信； 

• 任何有選擇性的醫學治療，其意義不是為立即舒緩急性疼痛與痛楚的治療或手術。 
 
 
 
此綱要僅做為說明用途。團體總保單為計劃提供詳細的說明，所有權利及義務都以總保單為依據
而非此綱要。 


